
健身秧歌(鼓)裁判员等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健身秧歌(鼓)裁判员(以下简称裁判员)队伍

的建设，保证健身秧歌(鼓)竞赛公正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并

结合健身秧歌(鼓)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负责对国家级裁判

员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注册、选派、处罚等（以下简称技

术等级认证）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管理部门或健身秧歌(鼓)

协会负责本地区健身秧歌一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和管理工作；

各地（市）、（区）县级体育管理部门或健身秧歌（鼓）协会，负

责健身秧歌二级、三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地方健身秧歌（鼓）协会组织不健全的，或有关体

育管理部门未将健身秧歌（鼓）项目纳入统一管理的，由国家体

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进行技术等级认证。 

第二章 裁判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裁判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按规定参加各级各类的健身秧歌(鼓)竞赛裁判工作； 

    (二)参加审批部门组织的裁判员学习和培训； 

    (三)对健身秧歌(鼓)竞赛裁判工作提出建议、监督、批评； 



    (四)对健身秧歌(鼓)竞赛规则和裁判方法提出意见； 

    (五)接受健身秧歌(鼓)竞赛主办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 

    (六)对不公正的处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第六条  裁判员承担以下义务： 

(一)培养和坚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在竞赛工作中公正执法； 

    (二)严格遵守《健身秧歌(鼓)裁判员等级管理办法(试行)》

及有关规定； 

    (三)努力钻研健身秧歌(鼓)竞赛规则和裁判法，不断提高业

务水平； 

    (四)积极参加全国或地区性健身秧歌(鼓)竞赛活动，努力完

成竞赛组织部门交给的裁判任务； 

    (五)积极参加裁判员的培训及经验交流活动。  

第三章  技术等级的申报和审批 

    第七条  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三

级裁判员，另设荣誉裁判员。 

    第八条  申报各级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技术等级制度的规定。 

   第九条  任一级裁判员满两年，并且曾至少两次任全国性健

身秧歌(鼓)比赛裁判员或至少两次在省级健身秧歌(鼓)比赛中任

副裁判长及以上职务；精通健身秧歌(鼓)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并

能准确熟练地运用；具有较高的健身秧歌(鼓)裁判理论水平、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组织健身秧歌(鼓)竞赛裁判工作的能力；掌握健

身秧歌(鼓)竞赛编排方法；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含 60 周岁)，思



想进步、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的，可以申报健身秧歌(鼓)国家级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批。 

    第十条  任二级裁判员满两年，并且曾两次任省级健身秧歌

(鼓)比赛裁判员或至少两次在地、市级比赛中任副裁判长及以上

职务；熟练掌握和运用本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具有丰富的临

场执法经验和组织健身秧歌(鼓)竞赛裁判工作能力的，可以申报

健身秧歌(鼓)一级裁判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管理

部门或协会审批。 

    第十一条  任三级裁判员满两年，并且至少三次在县级健身

秧歌(鼓)比赛中任裁判工作；熟悉健身秧歌(鼓)竞赛规则和裁判

法，并能够比较准确地运用，具有一定裁判工作经验的，可以申

报健身秧歌(鼓)二级裁判员，由地、市级体育管理部门或协会审

批。 

    第十二条  能够掌握和正确运用健身秧歌(鼓)竞赛规则和裁

判法，胜任裁判工作，经县级体育管理部门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可以申报健身秧歌(鼓)三级裁判员，由县级体育管理部门或协会

审批。 

    第十三条  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共建体育学院可以

审批健身秧歌(鼓)一级以下(含一级)裁判员，其批准的裁判员应

报所在的省级体育局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国家级裁判员或具有特殊贡献的一级裁判员，从

事健身秧歌(鼓)裁判工作二十年以上，积极参加竞赛裁判工作，



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不再担任临场执行裁判工作的，可申请"荣

誉裁判员"称号。 

    第十五条 “荣誉裁判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社体

中心（群体处、体总秘书处）、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共建

体育学院或健身秧歌（鼓）协会推荐，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评议和批准，授予“荣誉裁判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不得跨地域、跨系统审批

裁判员。一级以下(含一级)裁判员由于工作调动，可持审批单位

证明和本人裁判员证书到所在地方相应的体育管理部门更换裁判

员证书。国家级裁判员调离所在省份或系统，须报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备案。  

第四章  裁判员晋级考试 

    第十七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至少每两年组织

一次国家级裁判员晋级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社

体中心（群体处、体总秘书处）、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共

建体育学院或健身秧歌（鼓）协会根据分配名额推荐符合报考条

件的裁判员参加。考试合格者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批准，颁发国家级裁判员证书。 

    第十八条  晋升国家级健身秧歌(鼓)套路裁判员考试内容： 

    (一)理论考试：健身秧歌(鼓)基本理论、健身秧歌(鼓)竞赛

规则与裁判法、健身秧歌(鼓)竞赛办法； 

    (二)技术考试：健身秧歌(鼓)每项目自选一套； 



    (三)评分考试：根据运动员现场演练比赛套路或技术录像进

行评分和分析。 

    第十九条  一级、二级、三级裁判员报考办法，可参照本办

法制定。 

第二十条  参加晋级考试的裁判员如未获批准晋级，必须重

新申请晋级考试。 

第五章  裁判员注册 

    第二十一条  裁判员须在规定的注册时间内按时注册。 

    第二十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负责对国家级

裁判员的资格审查和注册。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社体中

心（群体处、体总秘书处）及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共建

体育学院为单位进行注册。 

    第二十三条  国家级裁判员每两年注册一次，每次只能注册

一个代表单位，注册时间为每偶数年的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二十四条  国家级裁判员注册年龄为65周岁以下(含 65周

岁)。 

    第二十五条  参加注册的国家级裁判员必须详细填报由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印发的《健身秧歌(鼓)裁判员注册登

记表》。 

    第二十六条  一级、二级、三级裁判员通过各自的审批单位

进行注册。已经注册的一级裁判员名单应当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备案。 



    第二十七条  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举办的

裁判员培训，考核不合格者，暂停注册一次；连续两次未注册的

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自动取消，其裁判员证书失效。 

   第二十八条  各级裁判员必须经过注册才能参加全国健身秧

歌(鼓)比赛裁判员临场执法工作。  

第六章 裁判员选派与聘请 

    第二十九条  裁判员的选派应当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三十条  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全

国性健身秧歌(鼓)比赛裁判工作的执行裁判员，技术等级不得低

于一级。 

    第三十一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各类全

国性健身秧歌(鼓)比赛的执行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选派与聘请。 

    第三十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原则在比赛开

始 30 天前将选派的裁判员名单印发到各有关单位，各单位须按要

求反馈意见。未按期反馈的，取消该单位的裁判名额。推荐名单

必须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同意，才能参加本次比赛

临场执裁工作。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健身秧歌(鼓)比赛裁判员的选派与聘

请，参照《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章 裁判员管理 

    第三十四条  从裁判员到赛区开始，施行封闭式管理制度。



裁判长负责裁判员赛前培训和考核。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内，抽签

确定评分裁判员。全国性重大健身秧歌(鼓)比赛实行评分裁判员

回避制度。 

    第三十五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每两年举办一

次裁判员培训，并对裁判员进行考核。国家级裁判员至少每两年

参加一次裁判员培训和考核。 

    第三十六条  国家级裁判员每四年复考一次，复考办法参照

本办法第四章执行。复考不合格者，可参加一次补考，补考仍不

合格，取消国家级裁判员的称号。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奖励 

    (一)在健身秧歌(鼓)比赛裁判工作中，模范遵守有关规定，

作风正派、执法公正、表现突出的，由赛区或国家体育总局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积极进行健身秧歌(鼓)竞赛制度、裁判法、器材及竞赛

规则研究，对健身秧歌(鼓)竞赛工作做出显著贡献的，由国家体

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八条  处罚 

    对裁判员的处罚分为：警告，取消该次比赛裁判资格，停止

裁判工作两年，暂停注册一次，撤销技术等级称号并终身停止裁

判工作。对裁判员的处罚将以书面形式通报裁判员所在单位。 

(一)国家级裁判员参加未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批准的全国性健身秧歌(鼓)比赛的裁判工作，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并暂停注册一次。 

(二)国家级裁判员未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批准，

擅自应邀参加跨省市各种健身秧歌(鼓)比赛裁判工作的，停止裁

判工作两年并暂停注册一次。 

    (三)赛区处罚规定： 

    1.无故未按时到赛区报到，不参加裁判组活动，取消该次比

赛裁判资格； 

    2.赛前考核不合格者，取消该次比赛裁判资格。 

    3.未经请假批准，擅自离开赛区的；累计两次无故不能担任

裁判工作的，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4.在执场评分中，出现一次明显错判，给予劝告；两次劝告，

给予黄牌警告，停止下一场比赛的裁判工作；在该次比赛中若出

现两次黄牌警告，给予红牌警告，即取消继续参加该次比赛裁判

工作的资格，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5.赛前排列名次、偏袒或压制一方，妨碍公正执法者，停止

裁判工作两年并暂停注册一次。 

    6.裁判员有明显失误或偏袒行为并拒不接受裁判长的决定，

裁判长、副裁判长有明显失误或偏袒行为并拒不接受竞赛监督委

员会监督的，红牌警告，撤销技术等级称号。 

    7.凡裁判员有下列情节者，给予撤销技术等级称号，终身停

止裁判工作的处分： 



    (1)行贿受贿，执法不公； 

(2)在重要比赛中，出现明显错误、漏判，造成恶劣影响； 

    (3)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十九条  赛场处罚程序 

    (一)对裁判员的劝告、黄牌警告由裁判长执行；红牌警告需

经竞赛监督委员会同意。 

    (二)对裁判长、副裁判长的警告由竞赛监督委员会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地方各级健身秧歌(鼓)管理部门或协会可参照本

办法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与《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不一致

时，以《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为准。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内容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11 日起施行。 


